
陇川县扶贫办2020年第一批脱贫攻坚项目
实施方案

根据《陇川县人民政府关于下达<陇川县2020年第一批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和财政涉农资金>的通知》文件精神（陇政发〔2020〕9号 ），2020年第一批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和财政涉农资金，陇川县扶贫办负责实施1项脱贫攻坚工程，计划投入资金42万元。42万为财政涉农整合资金。为扎实有序推进项目建设，确保项目建设取得实效，陇川县扶贫办按照《陇川县人民政府关于下达2020年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计划的通知》要求，制定本实施方案。
1、 项目建设指导思想
[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_Toc385835019][bookmark: _Toc31519][bookmark: _Toc376617171]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战略思想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中共云南省委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举全省之力打赢扶贫开发攻坚战的意见》，紧扣“脱贫、摘帽、增收”三大目标，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原则和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方针，走产业开发与生态建设相结合的路子，努力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条件和推动经济社会事业发展。
2、 项目建设原则
（一）政府主导，群众自愿。充分发挥政府统筹协调与投入在扶贫开发中的主体和主导作用，在做好产业扶贫发展规划和组织协调工作的基础上，积极发动贫困人口自愿参与产业扶贫项目建设，坚持农户在产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尊重群众经营自主权，加大宣传，积极引导，充分调动群众的主动性。
（二）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建设。立足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和要素支撑条件，综合贫困农户自筹资金投入等因素，坚持因地制宜、因人而异，群众自愿原则，合理谋划项目建设布局。
（三）抓住对象，突出重点。以贫困人口识别为依据，紧紧抓住扶贫对象，在项目布局、资金分配等给予倾斜，并根据农户的需求，实施差异化扶持。
（四）注重生态，持续发展。始终坚持开发与保护并重，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并举，统筹规划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建立和健全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建设管理。把基础建设与资源保护、生态建设结合起来，实现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
（五）整合资源，量力而行。加强宣传动员，加大工作协调力度，充分统筹专项扶贫资金、整合行业扶贫资金，集中力量，合力推进。要从实际出发，合理规划建设规模，注重群众满意为目的基础设施建设。
三、项目建设内容及投资估算
[bookmark: _Toc28716][bookmark: _Toc385835024][bookmark: _Toc376617174]章凤镇户弄村级集体经济项目（养殖小区附属设施建设），计划投入资金42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1、 新建工作房2间40平方米；
2、 混凝土道路1条长300米，平均宽4米，建设面积1200平方米；
3、 接热镀锌管长650米；
4、 安装20kva变压器1台；
5、 电杆11庄接电线310米。
四、项目实施计划进度
（一）准备阶段
2020年3月，做好群众宣传发动和动员工作，按照相关规定，完成相应的设计、造价等前期工作。
（二）实施阶段
2020年4月份，组织项目实施，确保项目按时竣工，并及时完成验收，确保项目质量达到设计标准，能切实发挥预期效益。
（三）总结阶段
2020年5月，完成所有项目结算、报账、总结等工作。
5、 项目效益
（1） [bookmark: _Toc9029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376617203][bookmark: _Toc385835053][bookmark: _Toc28149][bookmark: _Toc518912067]社会效益分析
该项目的实施能够进一步强化项目村的基础设施，解决章凤镇户弄村集团经济收入少的问题，增加群众幸福感，提高了群众的满意度。受益群众72户329人，建档立卡户45户132人。
[bookmark: _Toc518912068][bookmark: _Toc20528][bookmark: _Toc407114670][bookmark: _Toc21114][bookmark: _Toc8866_WPSOffice_Level2]（二）扶贫效益分析
项目建设能有效改变项目村生活落后的现状，坚定群众脱贫的信心和决心，振奋群众的精神，增强群众的发展能力，使贫困人口素质得到提升，提高群众满意度，带动贫困户收入和发展动力，扶贫效果显著。
六、项目建设保障措施
（一）组织保障
陇川县扶贫办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不断强化组织管理，明确分工，落实责任。成立《扶贫办2020年第一批脱贫攻坚项目》实施领导小组，由扶贫办主任邱永涛任组长，其他领导班子和涉及项目工作人员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1个项目实施责任组，负责具体处理项目建设过程中的日常事务。一是督促落实项目建设计划的实施；二是与乡镇、施工方建立起有效的组织机构和协调机制；三是建立有效的推进机制。狠抓推进落实，抓好组织实施、项目管理、资金监督、质量监管、物资供应、政策兑现、技术服务和检查验收等工作，确保工作取得实效。
（二）资金管理
严格按照相关规定，项目资金实行专项管理，专账核算，并严格按照实施方案标准执行，确保专款专用。项目领导小组负责严把项目资金管理和审批关。坚持做到项目建设事前公示事后公告，提高资金使用透明度。
（3） 项目档案管理
严格执行扶贫项目及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建立规范化、制度化的项目与资金管理机制，严格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实行项目法人制，物资采购公示公告制。加大项目监管力度，切实按照文件批复内容及规模组织实施项目建设。项目资金由县财政局专户储存、专户管理、专款专用，严格执行县级财政报账制度，建立健全内部审批制度，做好项目事前公示，把好发展质量、资金使用和报账等各个环节，保证项目资金正常运转。切实抓好项目建设质量、进度的监督管理，确保工程质量和效益。制定后续管理办法，加强项目后续管理。建立健全项目档案管理制度，确保项目竣工后验收、审计工作顺利开展。
（4） 公示公告
为增强项目的公开透明性，发挥社会监督效益，增强群众参与度。项目实施前，将项目建设内容及投资计划在项目村公共位置和政府门户网站公示，项目竣工后，及时将项目建设情况及财政扶贫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公告。
（五）认真做好项目资产移交及后续管理
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及时进行项目资产移交，并按照“谁受益、谁管理”的原则，督促村民小组制定科学合理的项目后续管理办法，指导和监督村民小组抓好项目后续管理，确保项目充分发挥效益。



陇川县扶贫办
2020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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